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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学位„2019‟11 号 

 

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学士学位管理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学

士学位工作，提升本科教育质量，现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印

发的•关于印发†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‡的通知‣（学

位„2019‟20 号，以下简称•办法‣）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各单位要认真落实•办法‣精神，积极协调学位、教务、

继续教育、招生等管理部门，对本单位现有学士学位管理有关规

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，提前做好政策衔接。 

二、按照•办法‣关于“普通高等学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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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程序应与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相同。授予

学士学位的专业应是本单位已获得学士学位授权并正在开展全

日制本科生培养的专业。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应会同学校

教务部门提出学位课程基本要求，共同组织或委托相关省级教育

考试机构组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，对通

过测试的接受其学士学位申请。”的明确要求，从 2020 年起，四

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将不再统一委托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组

织我省普通高等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申请学士学位

外语水平考试工作，也不再统一委托省外教育主管部门开展我省

普通高等学校省外教学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外语借考

工作。普通高等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学生申请学士学位的

相关学业要求、水平测试由各单位按照规定标准和学位授予工作

决策相关程序确定，自行组织或委托相关教育考试机构组织。由

于涉及学生面广，社会影响大，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严格决策程

序，制定明确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告知涉及学生，并予以公开，做

好政策宣传工作，确保平稳过渡。 

三、已开展“第二学士学位”和原有“双学位”教育工作的

普通高等学校，在完成现有培养工作的基础上，不再进行“第二

学士学位”和原有“双学位”招生、宣传及培养工作。按照•办

法‣要求，可向本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授予

“辅修学士学位”，并按要求制定专门的实施办法，对辅修专业、

课程要求、学位论文（毕业设计）、授位条件、学习年限、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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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等作出明确规定。 

四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将根据•办法‣要求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研究制定并出台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审

核办法和审核标准等相关文件。文件发布之前，其他未尽事宜暂

按原有规定执行。 

附件：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†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

管理办法‡的通知‣（学位„2019‟20号） 

 

              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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